
 

 

附件9D 

 
自上一次報告後的改善措施 

 
《2010年職業性失聰（補償）（修訂）條例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(a) 補償範圍：將補償範圍延伸至單耳罹患職業性失聰的人士； 

 
(b) 付還購買、修理和更換聽力輔助器具的開支：把付還購買、修

理和更換聽力輔助器具的開支上限金額由 18,000 元提高至

36,000 元，並將首次付還聽力器具上限由 9,000 元提高至

12,000 元；以及 

 
(c) 再次補償：向已獲發補償金，並在再次從事高噪音工作三年後，

其聽力損失加深的人士再次給予補償。 

 

 


